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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電子交易條例》

立法會CB(1)185/02-03(03)
號文件

  立法 會秘書處 擬

備的與檢討《電子

交易條例》有關的

事宜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185/02-03(04)
號文件

  政府 當局擬備 的

資料文件

(會後隨立法會 CB(1)254/02-03(01)號文件傳閱一套
電腦投影片資料。 )

5.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
播 )D使用電腦投影設備，向委員概述就 2002年 3月發出檢
討《電子交易條例》公眾諮詢文件載列的建議所得的主

要意見，並重點提述政府當局的回應及某些修訂建議。

6. 關於《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與
《電子交易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的銜接問題，工商及科
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D重點指出，該條
例訂立一般性的法律架構，應不會妨礙政府其他政策局

和部門在推展電子服務時為配合其特定需要而制定法

例。目前正由法案委員會審議的《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即屬一例。條例草案一經制定，會為使用
個人辨認號碼遞交報稅表的做法訂立法律架構。她亦向

委員簡介英國、新加坡和加拿大等海外司法管轄區有關

個人辨認號碼的使用情況。關於使用個人辨認號碼的穩

妥問題，委員察悉，由於有報道指英國某些使用者可以

窺見他人的資料，英國稅務局曾一度暫停有關使用個人

辨認號碼以電子方式遞交報稅表的服務。英國稅務局證

實，事件是由一連串不尋常事故造成，而該等事故與使

用個人辨認號碼以作確認的做法無關，英國稅務局亦從

未遇到因使用個人辨認號碼而出現的穩妥或保密問題。

(會後補註：有關上述條例草案與該條例的銜接問題
及海外經驗的資料，詳見於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D的發言稿。該份講稿在會
後於 2002年 11月 11日隨立法會 CB(1)270/02-03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

7. 李家祥議員察悉，現時市場上有其他 3家根據該
條例獲認可的核證機關與香港郵政競爭，並促請政府當

局採取積極措施，促成一個更有競爭力的認可核證服務

市場，藉以推廣電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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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2回
應時指出，在該條例制定初期，核證機關申請人需要一

段時間才能熟悉有關的法例規定。現時，只要申請人能

夠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料，資訊科技署都能在其承諾的限

期內處理該等申請。他特別指出，認可核證機關的數目

應由市場需求來決定，並認為市場上有 4家認可核證機
關，足以帶來有效的競爭。

9. 關於《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建
議使用個人辨認號碼一事，李家祥議員重新扼述，專業

人士／技術專家都認為使用數碼簽署較個人辨認號碼為

佳。委員理解政府當局並非強制市民使用一項穩妥程度

較低的科技來遞交報稅表，而是提供足以應付此項服務

所涉風險的另一選擇。李議員認為，政府應教育市民認

識兩者在穩妥程度和風險方面的不同之處，以及個別使

用者有責任妥善保存個人辨認號碼。他並表示，倘若能

夠備妥有關此事項的會議紀要擬稿，以便《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於 2002年 11月 12日下次
會議之前參閱，將會十分有用。

10. 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2回
應時重申，政府當局不會建議就使用個人辨認號碼以符

合法律上的簽署規定，透過該條例作出概括性的修訂。

倘在某些政府服務使用個人辨認號碼足以應付所涉的風

險，則應對有關法例作出具體修訂，讓立法會和社會各

界能夠仔細研究修訂帶來的影響。政府當局亦會發放必

要的資料，指導選擇使用個人辨認號碼的人士，尤其要

讓他們瞭解並接納有關使用個人辨認號碼的相應穩妥程

度和法律上的風險。

11. 主席亦認為，由於部分人士對採用個人辨認號

碼有所保留，因此應按個別情況考慮採用此項科技。

12. 關於數碼簽署的使用情況，工商及科技局副秘

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2表示，雖然市民大眾尚未普遍使
用數碼簽署，但工商界的使用情況令人鼓舞。舉例而言，

根據《銀行業條例》，銀行及金融機構須向香港金融管

理局呈交報表，該等報表百分之百採用電子方式；而根

據法例，有關機構須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呈交報

表／報告，該等文件大部分亦使用電子形式呈交。為鼓

勵社會大眾使用數碼簽署，香港郵政會在政府於 2003年
逐步推出的新智能式身份證內加裝數碼證書，讓市民免

費使用一年。

13. 李家祥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明確表示，由香港郵

政在新智能式身份證內加裝數碼證書一事，是否已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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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他詢問，香港郵政在新智能式身份證提供的數

碼證書是否只可用於政府服務，還是也可用於商業服

務。他又詢問，當局會否在智能式身份證內提供由其他

認可核證機關簽發的數碼證書，藉以促進認可核證服務

市場的競爭。

14. 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 )2表
示，當局在籌備以智能式身份證取代現行身份證的工作

時，決定在智能式身份證內加入香港郵政簽發的數碼證

書。香港郵政在智能式身份證提供的數碼證書可用於政

府服務和商業服務。目前，可供公眾人士使用的政府服

務均開放予所有認可核證機關。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

下，市民可使用香港郵政以外的認可核證機關簽發的數

碼證書進行電子交易。他亦證實，一年之後，智能式身

份證持有人可隨意決定是否繼續使用香港郵政簽發的數

碼證書。政府當局會視乎運作經驗及社會對電子交易的

接受程度，考慮在智能式身份證提供由其他認可核證機

關簽發的數碼證書。

15. 主席總結時表示，在有關條例草案提交予立法

會時，委員可進一步研究與電子交易有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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